亲属关系情况说明

本人 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

报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岗位，本人     （有/无）亲属在农业农村部机关及部属单位中担任处级（四级调研员）及以上职务职级，具体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如无则此处不填写）
亲属关系包括：

（一）夫妻关系；

（二）直系血亲关系，包括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父母、子女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；

（三）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，包括叔伯姑舅姨、兄弟姐妹、堂兄弟姐妹、表兄弟姐妹、侄子女、甥子女；

（四）近姻亲关系，包括配偶的父母、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、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；

（五）其他亲属关系，包括养父母子女、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及由此形成的直系血亲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和近姻亲关系。

签字：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      


